
关于上海市地方标准《港口运行维护要求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过程
近年来，在上海港口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，上海港口迫切需要从大规模建设阶段向建设和维护并重阶段转变。港口运行维护是保障或延长港口使用寿命、保障港口安全稳定运行及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。
为规范和指导上海港口运行维护工作，提高港口运行维护水平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组织有关单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》《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基于上海港口的特定发展历程、地域性特征、超大城市特征及运行维护特点、港城融合和谐发展需要等，编制《港口运行维护要求》，提出适用于上海港口的运行维护内容、维护流程及维护要求，提高港口运行维护工作的系统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促进港口运行维护管理的标准化与规范化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三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沪市监标准〔2025〕330号），《港口运行维护要求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标准”）于2025年12月12日正式发文立项。本标准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，上海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上海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作为本标准的起草单位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港口运行维护要求》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港口主体设施运行维护要求、港口配套设施运行维护要求、港区风貌运行维护要求、技术档案共8章7个附录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为范围。主要说明了本标准规定对象和适用范围。
第二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。主要罗列了本标准涉及规范性引用的文件。
第三章为术语和定义，共7条。主要规定了本标准涉及的专业术语及定义。
第四章为基本要求，分为3节。主要规定了运行维护基本原则、运行维护流程、维护计划等基本要求。
第五章为港口主体设施运行维护要求，分为3节。主要规定了码头及引桥、道路与堆场、防波堤、引堤和护岸、港池、锚地等港口主体设施的维护范围及标准、检查要求、维修要求等。
第六章为港口配套设施运行维护要求，分为3节。主要规定了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物，给排水及消防设施、供电及照明设施、通信、生产管控与信息系统、环境保护及节能降碳设施、安全及职业卫生设施等港口配套设施的维护范围及标准、检查要求、维修要求等。
第七章为港区风貌运行维护要求，分为3节。主要规定了与港区风貌相关的港口生产布局、港口涂装、港口标志标线、港口绿化及港口景观等的维护范围及标准、检查要求、维护要求等。
第八章为技术档案，共5条。主要规定了技术档案的内容、归档及报送要求。
三、有关情况的说明
（一）关于本标准规定范围
本标准对港口主体设施、港口配套设施和港区风貌的运行维护要求进行了具体规定。此外，装卸、起吊、运输等生产作业机械及其配套设施设备，港区铁路，液体化工储罐及管线等的维护应符合相关行业要求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规范做好维护工作。
（二）关于本标准中检查和维修的定义
本标准所述“检查”是指维护单位根据维护计划，按照一定的周期，对港口开展的常规检查、定期检查、检测评估、检验或鉴定等技术活动的总称。本标准所述“维修”是指为保持或恢复港口良好技术状态，维护单位根据港口检查情况，对港口采取的保养、修复、加固及更新等技术活动的总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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